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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2023）川 0105 强清 3 号之二

 
申请人：成都东方汇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清算组。

负责人：但润文。

本院于 2023 年 3 月 20 日依法裁定受理了西充县金迪开发

投资有限公司对成都东方汇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东方汇

金公司）强制清算申请，并指定北京康达（成都）律师事务所、四

川光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成都东方汇金投资管理有限公

司清算组（以下简称清算组）。2025 年 12 月 16 日，清算组向

本院提交《成都东方汇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清算报告》，称“东方

汇金公司不存在其他债务，仅需清偿清算费用。东方汇金公司的财

产主要为对外应收债权，清算组将依法予以追收或就全部或部分应

收债权在股东间进行分配。对于不易收回或不宜直接分配的应收债

权，清算组也可以作为资产包进行拍卖处置，具体起拍价格、方式

由清算组会议决定。若由清算组直接进行权益分配，则按清算方案

中的分配明细进行分配、办理债权转让手续。截至目前，东方汇金

公司主要清算工作已完成，清算组将继续履职依法处理东方汇金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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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财产后续处置或分配等事项”，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

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》之规定，清算组申请确认东方汇

金公司清算报告、裁定终结对东方汇金公司的强制清算程序。

本院查明，2016 年 5 月 16 日，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

（成）登记内名预核字〔2016〕第 037955 号《企业名称预先核

准通知书》，同意预先核准西充县金迪开发投资有限公司、深圳市

老虎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出资，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的企业名称

为成都东方汇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。本院于 2023 年 3 月 20 日依

法裁定受理了西充县金迪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对成都东方汇金投资

管理有限公司强制清算申请，并指定北京康达（成都）律师事务所、

四川光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成都东方汇金投资管理有限

公司清算组。

清算组接受本院指定后，完成了东方汇金公司营业执照正、副

本、公章、财务专用章、发票专用章、开户许可证、印鉴卡、银行

网银 U 盾、2016 年 8 月至 2023 年 6 月期间记账凭证、2016
年 8 月至 2018 年明细账簿、2016 年 8 月至 2019 年 4 月利润

表、资产负债表、增值税发票 32 份、空白发票 17 份等财务资料、

主要合同共计 18 份的接管。清算组向本院提交的《成都东方汇金

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清算报告》显示，其向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

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、成都市不动产登记中心、成都市公积金

登记中心、成都市社保局、医保局等相关部门进行了查询，刊登了

清算及债权申报公告。经清算组调查，截至 2023 年 6 月，东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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汇金公司无在职职工，不存在职工安置事项，名下无车辆登记信息、

无不动产登记信息、公积金缴存人数为 0 人、社保、医保已于 2023
年 4 月 30 日停保，并代表东方汇金公司对其对外的债权进行了诉

讼，亦于 2023 年 5 月 15 日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布

公告，向社会公众告知东方汇金公司进行强制清算程序，并通知债

权人申报债权。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，共计申报债权 2 户 2
笔，分别为成都市青羊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、成都市青羊区医疗

保障局因 2023 年 4 月 30 日东方汇金公司社保、医保已停保，东

方汇金公司未欠付 2023 年 5 月及以后的社保、医保费用，因此

清算组对上述两笔债权作出不予认定的审查意见，现相关衍生诉讼

案件已经作出生效判决并且相关执行程序已经予以终结。

本院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，

公司清算结束后，清算组应当制作清算报告，报股东会或者人民法

院确认，并报送公司登记机关，申请注销公司登记。《最高人民法

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第

十三条第二款规定，公司清算程序终结，是指清算报告经股东会、

股东大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完毕。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公司强

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》第三十六条规定，公司依法清算结束，

清算组制作清算报告并报人民法院确认后，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

清算程序。公司登记机关依清算组的申请注销公司登记后，公司终

止。本案中，清算组已经依法制作了清算报告。东方汇金公司不存

在其他债务，仅需清偿清算费用。东方汇金公司的财产主要为对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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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收债权，清算组将依法予以追收或就全部或部分应收债权在股东

间进行分配。对于不易收回或不宜直接分配的应收债权，清算组也

可以作为资产包进行拍卖处置，具体起拍价格、方式由清算组会议

决定。若由清算组直接进行权益分配，则按清算方案中的分配明细

进行分配、办理债权转让手续。截至目前，东方汇金公司主要清算

工作已完成，清算组请求裁定确认清算报告及终结强制清算程序，

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，本院依法予以准许。

综上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三十九条，《最

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

（二）》第十三条第二款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

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一、确认成都东方汇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清算报告；

二、终结成都东方汇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强制清算程序；

三、待成都东方汇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清算组完成后续履职事

项后三日内，持本裁定向成都东方汇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登记机

关办理注销登记，并于办理注销登记完毕的次日终止执行职务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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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　　判　　长　　　陈  露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   判    员      张  宇

          审    判    员      赵  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法　官　助　理　　　张  霞

书　　记　　员　　　任  逸

附：成都东方汇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清算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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